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危化企业建设项目

3.检查项：建设单位未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研究提出试生产

（使用）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及对策，或者未制定周密的试

生产（使用）方案，进行试生产（使用）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38000

5.检查内容： 建设单位是否制定试生产（使用）方案

6.检查标准：

试生产（使用）方案应当包括下列有关安全生产的内容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设备及管道试压、吹扫、气密、单机试车、

仪表调校、联动试车等生产准备的完成情况；

（二）投料试车方案；

（三）试生产（使用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、对策及

应急预案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周边环境与建设项目安全试生产（使用）相

互影响的确认情况；

（五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的落实情况；

（六）人力资源配置情况；

（七）试生产（使用）起止日期。

建设项目试生产期限应当不少于 30 日，不超过 1 年。


